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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知道，围绕未成年人发生的网

络纠纷中，相当部分监护人也被追究了

责任。

一则由广州市互联网法院提供的

案例，需引起家长们的警醒。案情发生

在学生小吴身上。小吴在爸爸吴先生

出国公干的一年里，使用爸爸身份证信

息，在某平台进行实名认证，绑定了吴

先生的手机号。在吴先生出外公干一

年回国后，他赫然发现，其支付宝账户

通过银行卡支付购买某平台虚拟货币

“金豆”共成功交易 98 笔订单，共支付

47096.6元。吴先生询问之下，才知道这

是儿子的消费行为。于是他诉之于广

州互联网法庭，要求某公司返还小吴所

有充值款。

互联网法院根据家长举证判别，从

充值时间、充值内容等方面判别，充值行

为符合未成年人上网规律。判决之时，

互联网法院主张某公司应当向小吴返还

充值款，恢复合同缔结前的状态。但是，

某公司赔偿的充值金额，是充值总金额

47996.6元的三分之一，即15998.9元。

今年六一儿童节期间，广东省律师

协会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专业委员会主

任郑子殷便携手广州市互联网法院综

一庭庭长曹钰开展普法活动，曹法官便

分享了小吴父子的案例。

“为什么互联网公司只赔偿三分之

一充值金额？因为本案是按照双方的

过错程度，去判决未成年人、家长一方，

与直播平台的担责比例的。某公司未

能在技术和平台设置上采取充分手段

预防未成年人冒充成年人进行充值、消

费，过错是肯定有的。但吴先生作为小

吴的监护人未能尽监护义务，未能保管

好自己的身份证件信息和支付账号密

码，使小吴得以使用成人名义在某平台

进行充值、消费。而小吴和家长都存在

过错，要承担一部分法律责任。”曹法官

解释并表示。

与此同时，新快报记者还发现，“广

互”案例库中，围绕未成年人充值、赚

钱、网络侵权等纠纷中，当事人家长的

监护缺失责任，亦在追究法律责任环节

中屡屡被提及。

“要知道，目前发现的未成年人直

播打赏退款纠纷、游戏充值退款纠纷案

件中，举证人是家长。互联网平台在用

户身份识别方面，虽然存在漏洞，但也

是难点。而作为举证的家长，如何证明

‘充值行为是未成年人’‘由未成年人实

施充值行为’这一点上，也普遍存在举

证难的问题。同样，通过司法手段解决

纠纷，追溯损失，也是漫长且大费周章

的过程。”郑子殷表示，在日常普法过程

中，他重视为未成年人指引注意事项，

也常常警醒监护人群体，与其花时间挽

回损失，不如前置预防，防范家中孩子

的网络安全风险。

“未成年人模式”如何正确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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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与其花时间挽回损失，不如前置预防，防范家中孩子的网络安全风险

亲子之间
不妨建立“上网约定”

当下，网络是生活中常见的媒介之

一，当代未成年人已被称为“网络时代原

住民”。广州市未成年人网络生态治理

基地主任张海波认为，我们既不能把互

联网当作洪水猛兽，也不能对风险听之

任之，既要防范风险，也要看到未成年人

通过互联网进行学习、获取知识带来的

正面价值。“在倡导合理使用互联网中，

我们同样倡导家庭开展网络素养教育，

父母通过陪伴孩子，及时了解孩子的数

字轨迹，一起探讨，一起甄别信息。”

“亲子之间需要共同关注三个关键

词，第一个是‘安全’，警惕网络诈骗，还

要警惕病毒给电脑和个人信息所带来

的损失。第二个是‘健康’，要共同理解

到，如果用网时间过长，造成沉迷、成

瘾，就会影响视力健康、精神健康，对身

体造成损伤。第三就是‘文明’。上网

‘冲浪’，除了吸取知识，也有可能看到

比较低俗或者不文明的、涉嫌违法的内

容。此时，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应该

知道分辨这些信息，主动屏蔽。”

此外，张海波建议，亲子之间不妨缔

结一份“上网约定”。“首先询问孩子：‘愿

不愿制订约定’。亲子间交流上网愿望，

秉持互相尊重原则，不要单方面以孩子

为中心，也不要单方面以家长为中心，要

是双方协调好的约定。然后，互相问一

问‘能不能’做到约定，例如，爸爸妈妈能

否不在孩子面前刷手机，孩子能不能做

到不超时上网等。约定内容一定要双方

都能实现的，并且约定好就要一诺千

金。最后，设置一个‘要不要’的机制。

亲子双方履行了约定，要不要有奖励机

制；如果履约失败，要不要承担后果

等。”张海波表示，建立良好的亲子关

系，就是父母在屏幕前做个好榜样。

时至今日，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已经与数字

化密不可分，如何帮助未成年人更好地利用好数字

化媒介，已成为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面临的迫在眉

睫的问题。

广州公益界及法律界有专家留意到，在《移动互
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征求意见稿）》中，除了

要求运营方革新技术，还对家长操作列明了指引。

“未成年人模式”作为一种技术手段，虽然可以提供

一定的保护，但并非万能之策，在数字时代，父母尤

其要主动迎接新挑战，广州的法律人士倡导，未成年

人用网信息安全，家长应担起第一责任。

预防网络沉迷是当下提供青少年

服务的社会机构“必修环节”。在广州，

不少社工服务站、市少年宫、儿童活动

中心等场所都设有面对公众的网络安

全科普栏。

“预防网络沉迷对青少年儿童来说

太重要了，特别是家境困难的困境儿

童。”广州齐志社工服务中心负责人李

晓辉介绍，暑假前夕，街道一名四年级

女生用父母辛苦打工赚取的 1000 元工

资充值游戏，让家庭当月生活费陷入紧

张。“经了解，因父母忙于谋生，疏于管

教，而孩子缺乏陪伴，空余时间较多。

错误虽然发生，但社工马上帮助家庭堵

漏，疏导父母情绪，避免亲子冲突。同

时利用放学、放假的时间，吸纳该名孩

子参加街道活动，或补课、或夏令营，或

其他集体活动。另一方面，就是组织父

母参加家庭教育讲座，指引他们多陪伴

孩子。”

“预防网络沉迷，就是截断更多信

息安全危机的第一步。”郑子殷介绍，由

于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高，涉未成年

人的网络案件也越来越多。除了追诉

大额打赏、充值损失等案件，还有网络

欺凌、网络暴力等，最近还出了最新的

现象：“隔空性侵”。某社会青年假冒女

网友添加未成年女孩为好友，诱骗未成

年女孩拍摄隐私部位的照片，并通过聊

天软件发给他看。因为未成年人心智

未成熟，难以去准确甄别网络社交对象

的意图。如果对网络沉迷或者缺乏网

络安全意识，就很容易“踩坑”。“由于各

地已经有不少隔空性侵的案例，引起最

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与公安部的关注，

专门出台了司法解释，将隔空性侵认定

为构成猥亵罪行为。”郑子殷说。

这个暑假，郑子殷特地在普法行动

中，普及未成年人网络安全法律权益。

通过所在的律所，制作了“涉及未成年人

网络保护”“网络运营商如区分用户是成

年人还是未成年人”“网络暴力低龄化”

等5个公益访谈视频，并发放到网端。

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家长应多渠

道获取普法信息，对未成年人网络行为

保护法规了解越透彻，防护效果越好。

同时，也希望广大监护人知道，预防未

成年人沉迷网络，最深层意义是，保护

未成年人免遭网络暴力、网络侵权、隔

空猥亵等侵害。社会、学校、家庭均不

能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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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家长应多渠道获取普法信息，对未成年人网络行为保护法规了解越透彻，防护效果越好

专家建议

■齐志社工服务中心开展的家庭教育

讲座里，网络话题是家长“必修课”。

■广州一家社工机构向家长普及网络安全知识。


